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90.1.10)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2.2.26)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6.23)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6.2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6.18) 

  

一、本辦法依「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之規定訂定。 

  

二、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於參加學位考試(畢業論文口試)前，應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又稱學科考，以下簡稱資格考)，以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三、凡博士班研究生已修滿二十四學分(含)以上之課程，並符合相關學科選修之規定及已獲指

導教授審核通過之學位論文題目和大綱者，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資格考應於入學後五年內完成

(休學期間不計)。 

  

四、資格考由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辦理有關考試事宜，並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五、資格考每學期得辦理一次，於開學後一個月內舉行。考生須於上學期 10 月 15 日至 31

日，下學期 3 月 15 日至 31 日內提交預備申請表；開學前提出正式申請；自提交預備申請，獲

得命題書單起，一年內需完成考試。已申請而未考者，視同放棄一次。考試日期於審查通過後

一週內公布。 

  

六、資格考之考試科目係根據該考生之學位論文研究主題之相關領域分專史及斷代史各一科考

核。考生可分次報考，重考以一次為限。若資格考通過後其研究主題與原先之研究主題不相關

者，須重考相關之科目。 

  

七、資格考由本系委任系外學者出題，並確認考試相關事宜。碩士論文指道教授，應迴避資格

考命題。 

  

http://www.his.ncku.edu.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01:2017-07-21-06-16-54&catid=57:course&Itemid=55


八、資格考以筆試方式進行，滿分為一百分，以七十分為及格。各科試場及節次於考前一週公

布。 

  

九、資格考之成績於筆試通過後兩週內由本系公告。未通過考試者，得於接到通知二週內提出

申請第二次考試。 

  

十、博士研究生未依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資格考者，由本系通知註冊組勒令退學。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註：通過資格考核後，請參照學生手冊規定，完成相關畢業門檻，始能申請學位口試。申請表

單連結，請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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